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晴，

美
國
普
渡
大
學
社
會
學
博
士

。

現
任
中
央
研
究
院
社
會
學
研
究
所
研
究
員
、
台
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研
究
所
兼
任
教
授
、
清
華
社
會

人
類

學
研
究
所
合
聘
教
授

。

曾
任
台

灣
社
會
學
會
候
任
理
事
長
、
台

灣
社
會
學
編
輯

、

中
央
研
究
院
社
會
學
研
究
所
副
所
長
、

台
灣
社
會
學
研
究
學
刊
主
編

。

專
業
領
域
為
政
治
與
社
會
、
社
會
運
動
、
族
群
關
係
與
民
族
主
義

。

代
表
著
作
有

《族
群
關
係
與
國
家
認
同

》
、

《社
會
運
動
與
政
治
轉
化

》
等
中
、
英
文
著
作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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張
茂
桂

前
…
苦
口

「
我
們
的
國
家
定
位
是
「
多
元
文
化

」

國
家
嗎
?
」
答
案
應
該
選

「
是
」
。

「
多
元
文
化

」
不
但
確
實
寫
在

「
中
華
民
國
憲
法
增
修
條
文

」
的
第
十
條
、

第
九
項
與
第

十
項
之
中
l
'

同
時
，
在
中
央
政
府
、
地
方
政
府
兩
層
，
有
相

應
的
主
管
部
門

，
如
「
原
住
民
事
務

委
員
會
」
與
「
客
家
事
務
委
員
會
」
;

而
立
法
院
於
二

O
O

五
年
通
過
「
原
住
民
族
基
本
法
」
'
內

如
果
有
一
是
非
題

.. 

l

修
訂
成
第
十
條
第
九
項
與
第
十
項

，
其
內
容
為

.. 

(
九
)
國
家
肯
定
多
元
文
化
，
並
積
極
維
護
發
展
原
住
民
族
語
言
及
文
化

(
十
)
國
家
應
依
民
族
意
願
，

保
障
原
住
民
族
之
地

位
及
政
治
參
與
，

並
對
其
教
育
文
化
、
交
通
水
利
、
衛
生

醫
療
、
經
濟
土
地
及
社
會
福
刑
事
業
予
以
保
障
扶
助
並
促
其
發
展
，
其
辦
法
另
以
法
律
定
之
。
對
於
金
門
、
馬

祖
地
區
人
民

、
亦
同
。



容
訂
有
政
府
對
於
原
住
民
族
應
有
之
多
元
責
任
義
務

，

使
之
更
為
完
備
，
2

而
在
在
文
化
訊
息
傳
播

上
，
「
原
住
民
族
電
視
台

」
與
「
客
家
電
視
台

」
兩
個
單
位
正
式
於
二

O
O

七
年
加
入

「
公
廣
集

團

」
成
為
一
員
。

學者論文 張茂桂

不
過
「
多
元
文
化

」
這
個
名
詞
，

對
現
在
很
多
人
來
說
有
不
同
的
意
涵
。
有
些
人
依
賴
它
來
建

構
台
灣
主
體
意
識
，

也
就
是
台

灣
國
的
族
群
關
係

'

也
有
依
賴
它
來
提
倡
鄉
土
文
化
與
社
區
特
殊
文
化

意
識
，

朝
向

「
懷
舊
的
本
土
化

」
路
徑
;

有
人
則
依
賴
它
討
論
台
灣
的
國
際
化
以
及
全
球
化
過
程

，

朝

向

「
世
界
村

」
、
「
國
際
公
民
」
與
世
界
其
他
文
化
連
結
的
願
景
(
莊
勝
義
二
O
O

一
)
。
當
然
，

批
評
的
人
也
不
少

，

如
認
為
「
多
元
文
化

」
是
欠
缺

「
階
級
衝
突
、

族
群
壓
迫
的
物
質
基
礎
分
析
」
，

只
創
造
一
種
膚
淺
的
價
值
相
對
的
嘉
年
華
會

，

反
而
是
一
種

「
去
政
治
化
」
的
效
果
等
等
。

本
文
的
主

要
目
的

，

在
檢
視
台
灣
的

「
多
元
文
化

」
的
主
要
問
題
。
我
將
說
明
多
元
文
化
主

義
的
拉
雜
起
源

，

和
台
灣
民
主
運
動

、

獨
立
建
國
運
動
的
關
係

'

憲
法
依
據
，

並
審
視
其
在
今
日
所

面
臨
的
挑
戰
與
問
題

，

是
無
法
處
理
真
正
的
「
文
化
多
樣
性
」
、

「
多
重
認
同
」
與
「
跨
國
移
動

」

的
新
局
面
。

但
在
開
始
之
前

，

我
們
需
要
為

「
多
元
文
化

」
'

英
文
多
用
「
言
一
片
古
三

z
z
=
s

』

(
直
譯
為
「
多
元
文
化
主
義

」

)
，

提
供
一
個
實
用
而
扼
要
的
概
念
背
景
說
明
。

31 1 

2

此
外
，

行
政
院
院
會
並
於
皂
白

年
通
過
新
版
的

「
原
住
民
族
自

治
區
法

」
草
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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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一
個
比
較
抽
象
的
和

「
多
元
文
化
主
義

」
有
關
的
相
關
的
倫
理
學

、

認
識
論
的
討
論

，

經
常

被
提
起
的
是
屬
於
「
社
群
主
義
」
n
o
S
S
E
-
Z立
告
一
旦
的
觀
點
，
例
如
2
月

-
g
g

三
E
Z
Z
E

丘

S
E
R
-
-
=
ξ
z
-
2
.
E
s
e

可
言
已
丘
吉
?
至
妄
自

-
U
E
Z

等
人
。
一
般
而
言
，
「
社
群
主

知識分子的省思與對話

義
」
假
定
個
人
的
存
在
與
意
義
世
界
，
有
社
會
或
者
集
體
生
活
的
根
源
，
個
人
之
所
以
為
「
人
」
，

因
為
是
包
裹
在
其
所
熟
悉
的
語
言
、
文
化
、
社
會
關
係
與
傳
統
遺
產
之
中
，
雖
然
個
人
並
非
沒
有

獨
立
性
，
但
絕
非
如
同
原
子
般
的
存
在
，
自
然
不
能
否
定
其
所
屬
的
社
會
文
化
關
係
'
特
別
是
對

於
「
自
我
認
同
」
的
「
真
實
性
」

(2
5
2

月
一
立
主
)
。
是
以
，

所
有
有
關
社
會
平
等

、

正
義
的
討

論
，
因
為
涉
及
到
國
家
和
少
數
民
族

，

多
數
和
邊
緣
人
群
(
受
排
斥
者
)
之
間
，

都
需
要
考
慮
到

「
群
體
」
的
特
殊
文
化
權

，
因

為
涉
及
到
自
我
價
值
、
尊
嚴
與
意
義

，

故
不
能
劃
約
為
經
濟
剝
削
或

者
單
純
的
政
治
排
除
問
題
。

對
於
「
社
群
主
義

」
的
批
判
很
多

，

有
從
古
典
自
由
主
義

，

有
從
傳
統
左
派
到
左
傾
的
解
構
主

義
，

有
從
女
性
主
義
，
後
現
代
主
義
等
等
角
度
反
對

，

但
這
不
是
本
文
目
前
所
可
處
理
的
範
圍
。
本

文
關
心
的
是
較
低
層
次
的
現
實
的
政
治
問
題

，

也
就
是
作
為
一
種
政
策

，

多
元
文
化
主
義
又
是
何
種

意
義
?
有
何
問
題
?



一

、
加
、
美
、
澳
洲
之
先
例

現
在
一
般
人
討
論

「
多
元
文
化
主
義
」
做
為
一
種
國
家
內
不
同
文
化
與
人
口
組
成
的
政
治
指
導

原
則
，

且
大
多
會
提
到
三
個
主
要
發
源
的
國
家

.. 

加
拿
大
、

澳
洲
與
美
國
。
例
如

，

加
拿
大
至
今
仍

以
自
己
是
世
界
第
一
個
能
將

「
多
元
文
化
主
義
」
列
入
其
「
權
利
與
自
由
憲
章

」

(
一
九
七
一
)
而

感
覺
自
豪
的
國
家
。
在
該
憲
章
中

，

加
拿
大
明
訂
聯
邦
政
府
對
於
不
同
語
言
文
化
背
景
的
文
化
與
特

學者論文 -張茂桂

殊
需
求

，

需
要

「
公
平
對
待
」
與
「
平
等
接
納
」
。

這
三
個
國
家

，

有
幾
個
共
同
點

，

(
一
)
相
對
於
歐
洲
，

都
是
屬
於

「
新
世
界

」
的
英
語
國

家
(
或
除
了
加
拿
大
以
外
)
，

因
此
都
有
如
何
公
平
對
待

「
原
住
民
族
」
議
題
，

以
及
新
移
民
的
整

合
(
融
入
)
的
問
題
;

(
二
)
在
中
央
與
地
方
關
係
上，
都
屬
於
聯
邦
制
，

需
要
提
供

「
地
方
」
分

權
與
自
治
可
能
。
(
三
)
在
國
際
關
係
都
自
認
為
是
「
西
方
」
，

在
社
會
階
層
上
則
以
歐
裔
白
人
優

勢
為
傳
統
優
勢
。
另
外
很
重
要
的
一
個
特
色

，

就
是
:

有
關
多
元
文
化
的
論
述
以
及
政
策

，

幾
乎
都

在
一
九
六
O
到
一
九
八
0
年
間
陸
續
固
定

，

而
一
九
七
0
年
代
則
是
最

重
要
的
關
鍵
。

考
慮
各
國
國
內
內
政
的
特
色

，

則
其
推
動
的
歷
史
很
不
一
樣
。
例
如

，

美
國
是
透
過
反
種
族

主
義
，

反
同
化
主
義

，

從
黑
人
民
權
運
動
與
女
權
運
動
而
擴
大

，

及
於
其
他
有
色
人
種
與
其
他
特

殊
團
體
(
如
殘
障
、

同
性
戀
)
等
的
人
權
與
權
益
促
進
。
其
狹
義
的
範
疇
在
於
學
校
教
育
，

比
如
雙

31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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語
教
育
的
推
動
，

以
及
一
九
七
二
年
推
動
的

E
g
z
r

立
E
閃
而
且
C
S

立
C
D

〉
2
.
而
廣
義
的
多
元

文
化
政
策
則
墊
基
於
更
早
的

「
民
權
法
案
」

(
一
九
六
四
)
，

特
別
是
詹
森
總
統
其
中
有
關
肯
認
行

動

(〉
立
一
旦
丘
吉
。

〉
丘
吉
口

)
的
宣
示
，

亦
即
如
何
用
鼓
勵
以
及
優
惠
(
保
障
)
的
方
式
，

對
待
在

歷
史
中

受
歧
視
，

以
致
於
無
法
公
平
競
爭
的
少
數
族
群

、

劣
勢
社
會
群
體
，

使
其
在
學
習
(
包
括
入

學
)
以
及
就
業
機
會
上
獲
得
特
殊
待
遇
，

矯
正
歷
史
不
平
等
待
遇
。

而
加
拿
大
的
多
元
文
化
主
義

，

最
主
要
問
題
要
處
理
來
自
魁
北
克
(
法
語
裔
)
的
政
治
分
離
主

義
，

而
在
相
關
的
爭
辯
之
中

，

同
時
考
慮
了
現
代
經
濟
的
必
要

，

也
就
是
鼓
勵
新
移
民
移
住
加
拿
大

後
的
社
會
文
化
與
整
合
問
題
，

以
及
固
有
的
北
美
原
住
民
族
的
經
濟
與
文
化
發
展
需
要
。

而
澳
洲
政
府
的
多
元
文
化
主
義

，

主
體
是
「
新
移
民
」
，

則
最
主
要
是
需
要
面
對
自
己
在
印
度

洋
，

和
南
直
、

東
南
亞
的
人
口
與
地
緣
政
治
經
濟
的
密
切
關
係

，

如
果
不
從
原
來
的

「
白
澳
、
親
歐

政
策
」
轉
向
為
更
開
放
的
親
亞
洲
政
策

，

恐
將
陷
入
孤
立

，

而
背
後
的
另
外
一
個
原
因
則
是
其
對
於

亞
洲
新
移
民
的
勞
動
力
與
資
金
的
迫
切
需
求
。
自
一
九
七

0
年
以
後
，

工
黨
執
政
發
動
一
連
串
的
移

民
政
策
與
教
育
政
策
的
改
革

，

而
基
本
人
權

、

福
利
權
問
題
等
的
政
策
修
訂
成
為
主
軸
。
當
然

，

澳

洲
固
有
的
原
住
民
問
題

、

歧
視
問
題
，

則
構
成
另
外
一
個
重
要
面
向
。
這
樣
逐
漸
建
構
出
一
種

「
多

元
文
化
、

平
等
尊
重
」
的
移
民

、

原
住
民
族
、

以
及
教
育
文
化
相
關
的
配
套
措
施
。

簡
單
說
，

多
元
文
化
主
義
作
為
一
種
族
群
或
者
特
殊
群
體
主
義

，

作
為
政
策
指
引
方
針

，

對
立

知識分子的省思與對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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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
在
於
反
種
族
主
義
歧
視

，

反
單
一
方
向
的

「
同
化
於
優
勢

」
，

其
積
極
面
則
在
於
鼓
勵
保
障

，

並

且
整
合
新
移
入
人
口
的
文
化
權
力
與
參
與
議
題

，

並
協
助
歷
史
中
，

曾
長
期
受
不
平
等
待
遇
的
少
數

群
體
，

能
有
實
質
上
的

「
公
平
競
爭
」
機
會
。
但
在
公
共
政
策
上

，

這
種
以

「
群
體
屬
性
」
，

而
不

是
個
人
特
質
或
能
力

，

為
政
策
考
量
的
諸
多
優
惠
政
策

，

或
者
尊
重

\接
納
大
量
新
移
民
的
政
策

，

因

為
違
背
了
自
由
主
義

、

經
濟
競
爭
的

「
自
然
」
法
則
，

被
認
為
導
致
資
源
無
效
使
用

，

並
創
造
出

新
的

「
反
轉
歧
視
」

(2
〈
巾
「ω
且
已
一
的
們
三
S
E
E
-
O
D)
現
象
，

在
各
地
都
曾
經
造
成
重
大
的
政
治
與

社
會
衝
突
問
題
。
不
但
在
新
大
陸
的
國
家

，

一
直
都
出
現
大
規
模
的
反
移
民
、

限
制
移
民
、

驅
除
非

法
移
民
、

以
及
要
求
廢
止
各
種
少
數
民
族
優
惠
政
策
的
聲
浪

，

即
使
在
西
歐
，

包
括
荷
蘭
、

德
國
、

英
國
、

法
國
，

都
因
此
發
生
過
重
大
的
族
裔
衝
突
事
件

，

成
為
國
際
新
聞
的
頭
條

，

民
意
可
說
相
當

分
歧
。
而
這
些
衝
突
，

在
二
O
O

一
年
九
一
一
攻
擊
事
件
之
後
，

更
加
深
了
與
伊
斯
蘭
裔
的
不
信
賴

與
敵
對
感
覺

，

時
而
波
及
其
他
族
裔
。

一
一
、

文
化
多
樣
性
共
岡
宣
言

(
E
E
E
d

『
拘
『
曲
，-
E
信
仿
-
m
w
『
間
，
醉
心
。
目
。
『
(
〕

E
Z
Z
『
"
，
一
口
戶
吧
。
『
∞
=
『
)

二
O
O

一
年
十

一
月
(
約
在
「
九
一
一
攻
擊

」
之
後
的
兩
個
月
)
，
「
聯
合
國
經
科
文
組
織
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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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
Z問
ω
8
)
在
巴
黎
，

幾
乎
無
異
議
的
通
過
了
歷
來
的
第
四
項
重
要
的
人
權
宣
言

，

稱
為
「
文
化
多

樣
性
共
同
宣
言

」
，

在
上
述
以

「
國
境
內
少
數
民
族
、
新
移
民
」
等
為
主
體
的
多
元
文
化
主
義
的
基

礎
之
上
，

又
再
加
以
形
成
一
種
以

「
跨
國

」
、
「
全
球
化
」
的
價
值
連
結
。
此
項
共
同
宣
言
和
既
有

的

「
多
元
文
化
主
義

」
主
張
相
符
，

認
為

「
文
化
」

(
群
體
)
是
人
類
不
可
分
離
的
基
本
尊
嚴，
是

人
類
價
值
、

人
類
自
由
的
重
要
基
礎

，

保
障
文
化
差
異
就
是
保
障
人
權

，

特
別
是
針
對
原
住
民
族
以

及
少
數
族
裔
而
言
(
第
四
條
)
。
但
和
之
前
不
同
，

是
此
項
宣
言
將
原
來
屬
於
國
境
內
的
問
題
，

提

升
到
「
人
類
」
、
「
全
球
」
的
生
存
層
面
，
將
世
界
「
文
化
多
樣
性
」
比
喻
為
地
球
生
態
圈
的
「
生

物
多
樣
性
」
'
並
在
經
濟
上
則
為
全
球
商
品
化
和
文
化
的
關
係
(
涉
及
創
新
、
附
加
價
值
)
建
立
、
水

續
發
展
、

利
益
得
以
分
享
的
一
種
倫
理
宣
示
立
場
。

這
樣
一
來
，

一
套
關
於
國
家
境
內
、

以
及
跨
國
連
結
的
多
元
文
化
倫
理
觀
點

，

作
為
一
種
世
界

倫
理
觀
，

看
來
正
逐
漸
形
成
。

一• 
一
、

「
多
元
文
化
」
成
形
簡
述

台
灣
的
「
多
元
文
化

」
形
成
，

直
接
因
素
是
一
九
九
七
年
國
民
代
表
大
會
集
合
在
陽
明
山
修

憲
。
當
時
台
灣
原
住
民
運
動
者
抓
住
機
會

，

將
近
千
人
走
上
陽
明
山
(
中
時
，

一
九
九
七
年
六
月
十



七
日
)
，

他
們
在
名
為
『
六
一
六
原
住
民
族
上
草
山
大
遊
行
」
的
示
威
中

，

提
出
修
改
憲
法
中
有
關

原
住
民
的
條
文
，

激
動
地
提
出

「
正
名
為
原
住
民
「
族
』
」
;

保
障
民
族
自
決
權

、

保
障
土
地
權

、

參
政
權
、
發
展
權
;

廢
除
山
地
原
住
民
與
平
地
原
住
民
區
分
等
重
大
改
革
議
題
(
林
淑
雅

0 
.. 
六
十
三
)
。

二
O
O

此
一
條
文
對
於
日
後
原
住
民
政
策
與
相
關
立
法

，

提
供
重
要
的
憲
政
基
礎

，

但
坦
白
說
，

當
時

修
憲
的
主
要
議
題
並
不
在
此

，

而
是
和
「
廢
省
」
(後
來
改
為

「
精
省
」
了
並
朝
向

「
總
統
制
」

傾
斜
的
爭
議
有
關
。
當
時
的
衝
突
點
在
於
國
民
黨
內
的
權
力
鬥
爭

，

並
涉
及
到
李
登
輝
對
於
民
進

黨
(
許
信
良
等
)
的
安
撫
。
如
果
說
台
灣
成
為
「
多
元
文
化

」
國
家
是
在
政
治
人
物
大
部
分
都
沒
注

意
，

甚
至

「
不
注
意

」
的
情
形
下
發
生
，

並
不
離
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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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
是
如
果
把
所
有
多
元
文
化
體
制
形
成
的
原
因

，

都
歸
諸
於
原
住
民
抗
爭
的
一
時
的

「
修
憲
成

功
」
，

我
們
似
乎
沒
有
看
到
台
灣
社
會
在
過
去
所
發
生
更
長
遠

、

累
積
的
轉
變
。
從
遠
一
點
來
說

，

可
以
追
到
一
九
七
0
年
代
初
期

「
台
灣
社
會
力
分
析
」
、
一
九
八
0
年
代
台
灣

「
多
元
化
」
論
辯
;

往
近
程
一
點
發
展

，
可
以
推
到

「
鄉
土
教
育
運
動
與
教
育
改
革

」
，

但
這
些
都
不
如
一
九
八

0
年
代

晚
期
的
政
治
族
群
化
過
程
與
政
治
衝
突
。
後
者
不
但
包
含
在
八

0
年
代
的
台
灣
民
族
論

、

包
含
在
許

世
楷
、
史
明
(
一
九
九
0
)
、

外
獨
會
(
一
九
九
一
一
)
、
修
憲
運
動
(
一
九
九
三
丁
九
五
)
以
及
民

進
黨
族
群
政
策
白
皮
書
(
一
九
九
三
)
之
內

，

同
時
，

也
被
國
民
黨
的
本
土
化
(
生
命
共
同
體

、
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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區
總
體
營
造
與
「
新
台
灣
人
主
義
」
論
述
)

化
白
皮
書
(
一
九
九
五
)
所
同
意
。3

但
是
正
因
為
促
成
「
多
元
文
化
」
論
述
等
相
關
話
語
形
成
的
政
治
環
境
複
雜
性
，
以
及
使
用
者

的
「
政
治
目
的
」
衝
突
對
立
，
「
多
元
文
化
」
時
代
的
來
臨
，
並
不
代
表
過
去
爭
議
不
休
的
問
題
的
中

止
，
下
面
我
們
將
進
入
本
文
另
外
一
個
主
題
，
就
是
關
於
當
前
「
多
元
文
化
」
的
困
境
與
挑
戰
問
題
。

(
一
九
九
四l
一
九
九
七
)
，
甚
至
被
新
黨
的
族
群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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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與
挑
戰

、

難
題
一
.. 

無
法
解
決
「
國
家
定
位
」
的
強
衝
突
問
題

「
多
元
文
化

」
要
求
「
尊
重
與
承
認
異
文
化

、
包
容
與
開
闊
的
心
胸
」
，
但
這
如
何
可
能
用
到

國
內
國
家
定
位
的
對
立
情
緒
問
題
，
或
者
兩
岸
關
係
?
特
別
是
晚
近
大
陸
移
住
台
灣
的
人
口
呢
?
台
灣

的
情
形
乍
看
之
下
和
加
拿
大
很
相
似
，
有
國
境
內
的
獨
立
運
動

\分
離
主
義
，
可
透
過
「
多
元
文
化
」

政
策
來
進
行
整
合
;
但
事
實
上
並
非
如
此
。
加
拿
大
是
幅
員
遼
闊
的
聯
邦
國
、
家
，
「
即
使
」
法
語
區

3

新
黨
的
族
群
政
策
白
皮
書
主
要
要
處
理
福
佬
、
客
家
與
原
住
民
的

「
地
方
」
文
化
保
存
問
題

，
並
不
處
理
中

國
人
\外
省
人
的
政
治
議
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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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
魁
北
克
可
以
藉
由
多
元
文
化
主
義
擴
大
自
治
成
為
政
治
獨
立
體

，
「
加
拿
大
聯
邦
」
仍
然
可
以

「
減

去
魁
北
克

」
的
方
式
繼
續
存
在
。
但
在
台
灣

，

台
灣
獨
立
的
四
個
重
要
環
節

，
「
制
憲
、

公
投
、

改

國
號
、

宣
佈
獨
立
」
缺
一
不
可
的
情
形
下

，

等
於
要
先
否
定
已
經
存
在
的
一
個
國
家

，

替
之
以
另
外
一

個
獨
立
的
國
家

，

在
這
個
問
題
上
圍
家
定
位
是

「
零
和
」
關
係
'

如
放
在
加
拿
大
的
脈
絡
，

可
類
比
為

如
同

「
魁
北
克
要
改
變
加
拿
大
的
基
本
國
體

，
且
成
為
目
前
加
拿
大
聯
邦
的
統
治
集
團

」
;

是
以
，

兩

者
問
並
無
法
類
比
，
且
爭
議
的
激
烈
程
度
必
定
更
大
。
只
要
是
任
何
一
方
的
「
促
統
或
反
獨
」
或
「
反

統
或
促
獨

」
論
述
，

雖
然
都
是
一
種
人
民
自
決
的

「
選
擇
」
，

但
幾
乎
必
然
帶
來
另
外
一
方
的

「
受

害
」
、
「
恐
懼
」
、
「
嫌
惡
」
、
「
被
羞
辱
」
等
不
一
的
負
面
感
受
，
可
能
是
「
難
以
共
量
」
。

過
去
的

「
多
元
文
化

」
絕
大
多
數
是
在
假
定
所
有
的
族
群
或
文
化
歧
異

，

原
來
均
處
於
同
一
個

既
存
團
家
的
屋
頂
(
制
度
)
下
才
開
始
進
行
討
論
的
，
包
括
歐
美
的
新
移
民
整
合
問
題

，

包
括
許
世

楷
、

黃
昭
堂
各
自
的

「
台
灣
共
和
國
憲
法
草
案

」
在
內
都
是
根
據

「
願
意
在
一
起
形
成
一
個
國

家
」
的
出

發
點
而
撰
擬
。
但
是
現
在
大
家
對
既
有
的

「
屋
頂
」
價
值
評
價
如
此
大
，

略
一
磨
擦
雙
方

的
強
烈
的
認
同
價
值
就
可
能
被
召
喚

出

來
，
4

這
個
時
候
，

如
果
中

國
大
陸
不
時
又
施

展
「
文
攻
武

319 

4

強
評
價
(
叩
門
「c
=
間
巾
〈
郎
一
=
且
一。
=

)
是
n
z
E
Z
M
E

三
C
「
對
於
不
能
化
約
為
功
利
主
義

、

真
實
的
、

朝
向

「
善
」
的

自
我
的
看
法

，

參
考
蕭
高
彥
的
著
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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嚇
」
的
威
脅
，

或
者
用
「
經
濟
包
圍
政
治

」
的
策
略
，

具
有
不
同
的
強
烈
意
見
的
台
灣
各

「
族
群
」

背
景
人
士
，

又
要
如
何
才
能
進
行
有
意
義

、
「
合
理
性
」
、

不
被
扭
曲
的

「
溝
通
」
呢
?

是
以
眼
前

對
於
台
灣
多
元
文
化
的
最
大
挑
戰
，

是
在
國
家
定
位
有
重
大
歧
見
的
情
形
下

，

又
不
能
免
於
強
鄰
與

國
際
地
緣
政
治
的
衝
突
情
形
下

，

島
內
不
同
國
家
定
位
政
治
主
張
的
人
群
間

，

如
何
可
能
達
到
相
互

包
容
、

信
賴
、
尊
重
差
異
的
問
題
?

而
在
此
國
家
定
位
衝
突
下
一
層
級
涉
及
的
移
民
問
題

，

則
是
如
何
在
既
有
統
治
統
轄
範
圍
之

內

，

處
理
大
陸
新
移
民
的
問
題
?
這
又
涉
及
諸
多
層
面

.. 

(
一
)
完
整
公
民
權
的
(
以
代
表
國
家
主

權
所
授
與
的

「
身
分
證
」
為
代
表
，

現
在
需
要
八
年
)
取
得
與
限
制
;

(
二

)
平
等
工
作
權
與
社
會

福
利
權
的
取
得
與
限
制
(
以
工
作
許
可
與
健
保
、

勞
保
為
代
表
)
;

(
三
)
生
存
的
基
本
人
權
尊
嚴

(
不
受
言
語
歧
視
、

偏
見
污
名
對
待

、

並
不
被
大
眾
文
化
與
社
會
所
孤
立
)
。
這
三
者
問
因
為
環
環

相
扣
，

彼
此
相
連
。
以
台
灣
的
多
元
文
化
主
義

、

價
值
與
主
張
來
說

，

目
前
對
於
此
一
問
題
，

基
本

上
是

「
排
斥
」
思
考
的
，

也
就
是
不
將
大
陸
新
移
民
納
入

「
可
包
容
、
尊
重
的
本
土
文
化
構
成
人
口

之
一
」
來
思
考
。

難
題
一
一.. 

既
有
的
「
多
元
文
化
論

」
，

有
足
夠
的

「
社
會
平
等
正
義
」
的
主
張
意
涵
嗎
?

台
灣
左
派
、

反
國
族
主
義
論
述
，

對
於
「
多
元
文
化
」

一
直
抱
持
疑
慮
與
批
判
。
除
了
它
在
起

源
上
和
台
獨
論
述
有
較
高
的
親
近
性

，

以
及
很
容
易
轉
化
為
針
對
「
外
省
人

」
背
景
而
發
之
外
(
見

知識分子的省思與對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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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
飾
)
，

同
時
也
批
判
其
因
為

「
文
化
相
對
性
」
與
「
尊
重
差
異
」
政
治
主
張
，

並
無
法
揭
露
社
會

階
級
、

性
別
、

種
族
等
各
種
形
式
的

「
真
實
」
壓
迫
，

其
政
策
反
而
容
易
淪
為
一
種
「
去
政
治
化

」

的
文
化
表
演
問
題
。
過
去
相
關
的
批
判
論
述

，

經
常
以
台
灣
原
住
民
族
的
受
殖
民
與
外
來
統
治
者
的

壓
迫
的
歷
史

「
其
實
」
為
之
，

批
判
目
前
以

「
多
元
文
化

」
為
主
體
的
族
群
論
述

「
假
象
」
，

認
為

多
元
文
化
論
述
並
無
法
推
翻
台
灣
漢
民
族
的
種
族
主
義
與
殖
民
。

「
推
翻
」
當
然
不
是
主
張
多
元
文
化
的
可
能
性
。
但
事
實
上

，

台
灣
的
原
住
民
運
動
是
台
灣

「
多
元
文
化

」
的
一
隻
推
手
(
如
本
文
前
段
)
，

且
原
住
民
族
的
政
治
權
利
的
擴
張

，

自
治
範
圍
的

擴
張
，

社
會
福
利
、

參
與
經
濟
活
動
的
機
會
擴
張

，

「
間
接
」
受
惠
於
建
構
台
灣
獨
立
國
所
需
要
的

「
民
族
\
種
族
真
實
性

」
、
「
台
灣
民
族
」
非
為

「
中
華
民
族
」

的
「
其
實
性
」
。
目
前
「
原
住
民

族
基
本
法

」
建
制
完
成

，

和
建
立

「
原
住
民
族
自
治

」
有
關
的
重
建

「
傳
統
領
域
」
工
程
，

在
一
些

地
方
算
是
確
定
完
成

，

而
原
住
民
族
正
名

、

民
族
教
育

、

經
濟
事
業
投
資
一
直
有
所
推
進
(
行
政
院

原
住
民
事
務
委
員
會
一
年
的
預
算
達
到
六
十
億
新
台
幣
)
，

雖
然
不
能
說
這
樣
就
足
以
「
翻
轉
台
灣

原
住
民

受
壓
迫
的
歷
史
處
境
」
，

但
如
果
說

「
既
有
的
多
元
文
化
政
策
因
為
協
助
維
持
了
舊
體
制

，

進
而
限
制
了
原
住
民
追
求
獨
立
自
主
的
可
能

」
，

則
可
能
也
不
完
全
符
合
現
實
情
形
。

目
前
台
灣
多
元
文
化
的

「
正
義
不
足

」
問
題
，

除
原
住
民
議
題
外

，

更
重
要
的
恐
怕
是
外
籍

配
偶
與
大
陸
籍
配
偶
問
題
(
後
者
在
前
段
已
經
有
陳
述
)
。

例
如
，

根
據
主
計
處
的
統
計
，

目
前
台

學者論文 ﹒ 張茂桂



知識分子的省思與對話

灣
約
有
四
十
萬
名
的
外
籍
與
大
陸
配
偶

，
「
其
中
十
萬
名
已
領
有
台
灣
身
分
證

，

加
上
三
十
萬
待
辦

理
歸
化
的
姊
妹
」
。
最
近
「
國
籍
法
施
行
細
則
」
第
七
條
的
修
訂
，
對
於
申
請
歸
化
者
要
求
財
力
限

制
，

必
須
能
提
出
約
達
新
台
幣
四
十
多
萬
元
的
財
力
證
明

，

不
然
就
要
出
示
每
個
月
雙
倍
基
本
工
資

的
扣
繳
憑
單

，

或
者
五
百
萬
元
以
上
的
不
動
產
證
明

，

增
設
歸
化
者
的
門
檻
限
制
，
其
所
流
露
的
階

級
歧
視
問
題
，

以
及
可
能
增
加
貧
窮
者
的
負
擔
與
就
業
風
險

，

是
對
台
灣
的
多
元
文
化
理
想
宣
示
以

及
人
權
立
國
的
宣
示

，

直
接
的
否
定
。

涉
及
社
會
正
義
、

經
濟
剝
削
，

或
者
政
治
差
別
待
遇

，

並
不
是
單
純
的
族
群
語
言
與
文
化
的
隔

闌
衝
突
。
在
這
個
多
元
論
和
社
會
正
義
的
關
連
性
上

，

女
性
主
義
者

可
Z

E
自
己
O
D

〈O
C
昂

的
古
已

-
g

g

已
門
Z
F
=

立
自
。
『
口
一
『
E
Z
口
日

曾
提
出

「
壓
迫
的
五
個
面
向

」
作
為
違
反
正
義
的
社
會
事
實

.. 

(
一
)
經
濟
成
果
被
剝
削
(
如
勞
工
)
，
(
二
)
社
會
生
活
被
邊
緣
化
(
如
貧
窮
與
少
數
)

:

(
三
)
個
人
應
享
有
的
權
威
、

地
位
、

尊
嚴
的
被
剝
奪
(
威
權
壓
迫
與
歧
視
)
;

(
四
)
被
主
流

「
刻
板
印
象
化
」

(
如
婦
女
、

外
籍
人
士
)
;

(
五
)
受
到
暴
力
侵
犯
威
脅
等
(
如
侵
略
與
仇
恨
犯

罪

)
2
c
c品

S
S
山
口
|
ω
H
N)
。
當
然
這
只
是
一
些
供
參
考
的
面
向

，

它
們
之
間
並
不
排
斥

，

也

沒
有
輕
重
。
反
而
最
常
見
的
壓
迫

，

固
定
好
幾
個
面
向
與
社
會
關
係
的
重
疊
。

難
題
三
:

如
何
面
對

「
轉
型
正
義

」
中
，

有
關

「
外
省
人
」
問
題
?
(
外
省
族
群
污
名
與
醜
化

322 

的
問
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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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台
灣
所
謂

「
轉
型
正
義

」
的
問
題
，

主
要
是
指
二

O
O
0

年
政
權
轉
移
之
後

，

如
何
處
理

面
對

「
前
朝
」
加
害
者
，

不
論
是
個
人
或
者
團
體

，

追
究
真
相
與
追
究
相
關
的
政
治
責
任
與
加
害
責

任
，

這
本
固
定
重
大
的
社
會
倫
理
價
值
重
建
工
程
。
從
二
二
八
事
件
到
白
色
恐
怖

，

到
文
化
與
校
園
控

制
，

到
被
認
為

「
偏
袒
外
省
人
」
的
特
殊
的
軍
公
教
福
利
與
退
輔
制
度

，

加
害
台
灣
人

、

威
權
受
惠

者
，
都
被
當
成
是
有
特
殊
疑
問
的
「
統
治
幫
凶
」
或
者
在
台
獨
建
國
途
中
，
成
為
最
大
阻
礙
，
可
能

「
賣
台

」
的

「
外
省
人

」

。
是
以
，

在
有
關

「
轉
型
正
義
」
的
討
論
與
討
伐
聲
中

，
「

外
省
族
群
」

成
為
一
個
被
污
名
化
的
優
勢

、

特
權
集
團
，

而
對
於
整
體
類
別

，

進
醜
化
，

追
究
，

藉
以

「
轉
型
正

義
」
之
名
號
。

這
造
成
一
個
特
殊
的
現
象

，

由
於
大
部
分
外
省
人
菁
英
都
拒
絕
成
為
台
灣
民
族
組
成
的
一
類

屬
，

拒
絕
變
成
構
成
台
灣
的

「
少
數
民
族
」
'

是
以
，

除
了
抗
拒

「
多
元
文
化

」
在
已
身
的
可
能
使

用
，
並
嘲
諷
多
元
文
化
。

台
獨
論
述
主
導
的
台
灣
的
轉
型
正
義
，
常
用
選
擇
性
的
方
式
進
行
，
將
「
外
省
人
類
屬
」
當

成
一
種
需
要
被
改
造
或
進
行
政
治
鬥
爭
的
目
標
，
當
作
轉
型
正
義
的
手
段
，
其
實
是
走
向
一
種
鼓
動

「
排
外
(
省
人
)
」
的
路
上
，

也
更
激
化
「
外
省
人
」
的
不
安
全
與
敵
意
。

3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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'
，
制

多
元
文
化
主
義
不
只
是
一
種
有
「
社
群
主
義

」
的
哲
學

，

它
也
是
一
種
公
共
政
策

，

涉
及
到

社
會
要
如
何
整
合
，

和
正
義

、

平
等
、

尊
嚴
有
關
的
選
擇
。
它
不
只
是
國
境
內
的
問
題

，

也
涉
及

到
跨
國
境
的
問
題
。
但
其
弔
詭
處
在

，

所
有
的
政
策
的
正
當
性
都
有
受
惠
對
象

，

受
保
護
對
象
的

身
分
界
定
問
題
。
是
以

，

不
論
在
政
策
的
形
成
與
維
護
的
過
程

中
，

我
們
都
必
須
強
調
經
驗
的
特
殊

性
、

真
實
性
。
是
以

，

有
關
多
元
文
化
的
公
共
政
策

，

常
面
臨
得
依
賴
先
確
定

「
特
殊
國
民
身
分

」

為
前
提
，

採
行
特
殊
的

「
肯
認
行
動

」
'

與
制
訂
特
殊
的
語
言
(
教
育
)
政
策
。
以
台
灣
原
住
民

政
策
為
例
，

包
含
眾
多
已
經
通
過
，

或
正
制
訂
中

的
法
律
與
行
政
規
定
。
這
些
福
利
制
度
與
特
殊
身

份
規
定
，

固
然
將
保
障
族
群
文
化
與
各
種
特
殊
性

，

賦
予
他
們
在
大
社
會
中

較
平
等
與
有
競
爭
力
的

位
置
，

但
雖
然
是
為
了
策
略
性
的
目
的

，

但
因

為
和
福
利
相
互
包
里

，

將
導
致
這
些
制
度
不
斷
強
調

「
特
殊
身
分
性

」
問
題
，

使
得
社
會
關
係
僵
固
與
持
續
的
特
殊
化

，

或
者
將
促
成
社
會
類
別

「
標
籤

化
」
、
「
本
質
化

」
、
「
對
象
化

」
、
「
自
然
化
」
的
問
題
，

在
社
會
交
往
關
係
上

，
構
成

「
軟
性

隔
離
」
，

反
而
更
加
限
制
了
人
們
建
立
有
機
的
社
會
關
係
的
空
間

，

也
不
能

「
發
明
」
新
的

「
交
互

性
」

(2
立
胃
o
n
立
咒
)
，

甚
至
，

如
同
在
北
美
以
及
紐
澳

，
因

為
單
純
考
慮
大
結
構
的
社
會
不
平

等
，

而
沒
考
慮
不
平
等
的
情
境
性
與
小
環
境
特
殊
性

，

都
招
致
Z

〈
巾
門
的
且
全
ω
丘
吉
互
丘
吉
口

的
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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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
，

引
發
新
的
社
會
衝
突
。

制
度
化
的
類
型
，

建
立
特
殊
國
民
的
待
遇
如
社
會
福
利
保
障

，

固
有
其
必
要

，

但
是
其
施
行
必

須
考
慮
這
些
制
度

，

將
如
何
改
變
下
一
階
段
的
社
會
群
體
之
間
的
互
動

，

是
朝
向
更
加
冷
漠
隔
離

，

還
是
建
立

「
相
互
性
」
的
認
識
與
連
帶
關
係
。

在
外
省
人
議
題
上

，

多
元
文
化
吋
恐
怕
必
須
回
到
文
化
綜
合
主
義

(2
-
E

『
旦
的
三
口
Z
E
S

)
，

而
不
是
文
化
本
質
主
義

(2
ω
g

三
丘

Z
S

)
的
立
場
。
文
化
不
論
多
麼
特
殊

，

幾
乎
必
定
是
綜
合

的
、

相
互
涵
化
的
。
我
們
需
要
把
焦
點
放
在
所
有
不
同
文
化

「
承
載
者
」
的
「
多
元
」
面
貌

，
強

調
文
化
的
多
重
來
源

，

文
化
的
柔
軟
性

、

多
情
境
與
綜
合
性
，

以
及
其
正
的
多
元
發
展
上
。
既
有
的

「
多
元
文
化
」
論
不
幸
地
指
引
人
朝
向

「
特
殊
性
」
的
僵
固
類
別
性
思
考

，

不
論
是
族
群

、

性
別
還

是
宗
教
，

但
是

「
文
化
綜
合
主
義

」
，

指
引
我
們
朝
向
關
係
與
情
境
性
的
思
考

，

避
免
疆
界
化
的
問

學者論文﹒張茂桂

題

我
們
不
需
否
定
各
族
群
或
社
會
類
屬
確
實
可
能
有
他
們
特
殊
的
社
會
形
成
歷
史

，

但
是
我
們

不
要
將
這
樣
的
歷
史
發
展

「
僵
固
成
為
單
一
不
變
的
特
質
」

，
而
要
把
重
點
放
在
他
們
的
多
重
歷
史

建
構
進
程
，
呈
現
其
多
樣
形
態
，
不
但
包
括
多
樣
的
來
源
、
過
往
的
社
會
「
涵
容
」
與
「
綜
合
」
關

係
，

也
包
括
與
之
對
應
的
社
會
條
件
或
情
境

，

由
此
來
思
考
如
何
處
理
「
正
義
」
的
問
題
。


